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

徐渭岳奖学金（少数民族学生专项奖学金）评定实施办法 

 

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激励我校在读的少数民族

学生勤奋学习专业知识，努力提高综合素质，促进德、智、

体、美全面发展，由上海永福园陵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渭岳先

生个人出资，在我校设立徐渭岳奖学金（少数民族学生专项

奖学金）。评定办法如下： 

一、徐渭岳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

主任：学生工作分管领导 

副主任：永福陵园办公室主任 

委员：学生处、教务处、财务处、后勤保障处负责人 

监督：监察处负责人 

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 

二、奖励标准及名额 

每学年评选 1次，每次评选 10人，奖励金额为 2000 元

/人。 

三、申请条件 

1. 评定对象为在籍在校二、三年级的少数民族学生，

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 

2. 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文明礼貌，积极参加集体活

动。 



3. 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无任何

违规违纪行为。 

4. 在校期间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秀。学业成绩位于

专业前 50%（公共选修课成绩不计入学业成绩），上一学年全

部课程合格（无补考）。 

5. 综合素质评价等第为“良好”及以上，积极参加文

体活动者优先。 

6.当学年未获得其他奖学金者优先。 

四、评定方法及流程 

1．学生申请 

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可以自愿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申

请，递交相关材料。 

2．二级学院审核 

各二级学院对申请学生进行综合考评，被推荐学生人选

在本学院内公示 3 个工作日后，将推荐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

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 

3. 学校审批 

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二级学院推荐的学生进行

资格复核，报徐渭岳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，拟定入选学生

名单。 

4．学校公示 

奖学金获奖拟定名单在校园网上进行 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



5. 表彰 

经公示无异议，确定并公布获奖名单，学校对当学年获

奖者进行表彰。 

五、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 


